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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印尼泗水地區第五屆華語盃
情境式續寫比賽辦法

一、活動目的：加強華語文教學，提供學生創作舞台，促進校際交流。
二、比賽日期：2019年3月9日(六)09:00-09:50

三、比賽地點：泗水台灣學校第二校舍。

四、參賽組別：C(G7-G9)國中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寫作方式：

(ㄧ) 依照主辦學校提供的題目與生活情境，參賽者接續寫成一篇完整的文章。
(二) 全篇文章字數在300字以上，不超過400字，且可以不分段。
(三) 寫作時設身處地的想像人物的心情和舉動，再接續故事的發展，寫成一篇
     結構完整、內容充實的文章。
六、比賽規則：

   (一)參賽者一律使用學校提供的稿紙，並以正體字或簡體字書寫，可使用黑色鉛筆、 藍色或黑色原子筆。
   (二)參賽者須憑有照片的報名收據在比賽前30分鐘報到，準時進場並於規定時
        間內完成，比賽開始後10分鐘尚未入場者視為棄權。

   (三)參賽者須依報到時所領取的號碼入座，並先核對題卷的編號是否一致，不可在題卷上書寫任何文字符號，違者以零分計算。

   (四)參賽者可攜帶全中文字辭典，不可使用雙語字辭典及使用拼音或注音符號，
       違規者以零分計算。
   (五)參賽者不可攜帶手機、電腦等電子產品進入試場，也不可中途交卷或提前退
       場，違規者以零分計算。
   (六)比賽時間結束應立即停筆，試卷不得帶出場外，比賽結果將於三日內公布
        於本校網頁。

   (七)參賽者家長及陪同人員請在休息室等候，不可在試場周圍走動。
七、評分標準：(一)內容與思想(題旨掌握度與續寫涵義)占30%。

               (二)結構(文章完整度與架構設計) 占30%。

               (三)修辭(用字遣詞與標點符號)20%

               (四)情感(個人生命經驗或生活實例)20%。

八、評審閱卷：由本校聘請校內外專業華語文老師三名協助閱卷評選。

九、獎勵方式：各組參賽者錄取前三名頒發獎金、獎盃及獎狀，四至五名頒發獎盃
              及獎狀，六至八名頒發獎狀，以茲鼓勵。
十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